乳山市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2022年，乳山市围绕“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预算绩效管理体系”总体目标，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实行事前绩效评估、全面编报绩效目标、全面实施绩效监控、全面开展绩效自评、全面推行部门整体绩效、全面推进绩效公开，通过推行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力求用好绩效管理工具，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推动预算与绩效管理深度融合，具体工作情况汇报如下：
一、完善制度办法，实际工作有章可循。
1.我市开展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和部门整体绩效管理，形成《2022年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要点》，明确绩效管理整年度工作任务。
2.为进一步提高部门单位财政支出整体绩效，提升管理效率和行政效能，出台《乳山市预算部门和单位整体绩效管理办法》，对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设置、监控运行等工作进行了详细描述。
3.为进一步提高绩效评价质量，出台《乳山市项目支出绩效单位自评工作规程》和《乳山市项目支出绩效财政评价和部门评价工作流程》，规范评价工作流程和评价报告模板。
4.为加强第三方机构执业质量监管，出台《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办法》，提高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质量。
[bookmark: _GoBack]5.转发上级文件《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绩效管理操作指引》，探索绩效管理PPP项目领域新路径。
二、强化全过程管理，落实各环节结果应用。
1.事前绩效评估结果应用。根据《乳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关于强化预算执行约束进一步规范部门预算执行的意见的通知》要求，我市2022年所有计划实施的项目均需开展事前财政再评估工作。2022年度共301项目进行事前绩效评审，建议予以支持的项目151项，调整后支持130项，部分予以支持的1项，不予支持的项目19项。共审减金额16617.10万元，含2022年项目审减3109.49万元，2023年项目审减13507.61万元。2023年选取3个重大项目开展多方参与的财政重点评估工作，并形成重点评估报告，针对问题及时组织部门整改。
2.绩效目标公开监督应用。根据年终考核要求，完善2022年项目绩效目标，通过预决算公开平台做好部门（单位）2022年预算绩效目标的公开，同时主动向人大报送2022年度重点项目绩效目标表和部门整体绩效目标表相关情况。
3.项目绩效监控结果应用。2022年1—9月执行监控发现部分项目缺少执行情况和全年预计完成情况、部分项目的预计完成情况与年度指标值不一致、部分未完成指标没有分析偏差原因等及时反馈部门进行整改完善，同时对当年度尚未实施、不再继续实施的项目资金及时收回。财政开展10个项目重点绩效监控，涉及资金5780.6万元，经过监控纠偏调减预算安排1224.04万元。其中：1个项目因未开展，直接调减预算，涉及资金450万元；9个项目预算调整、执行不到位，调减资金774.04万元。
4.绩效自评结果应用。2022年对全市2021年811个项目开展自评（39个项目因政策、疫情原因未实施或未实施完全），财政部门从资金使用管理情况、指标设置科学性和合理性等方面进行初审，审核结果反馈单位整改。在此基础上，委托第三方机构抽查自评资料总量的1/3予以评分，抽评结果直接与部门绩效考核挂钩。同时充分利用绩效自评结果，提高2023年度部门预算编制的科学性、精准性。对在自评过程中发现的预算安排与预算执行不符情况，下年度视情况调减预算。
三、突出工作创新，拓宽绩效管理范围。
1.推广全成本绩效管理。乳山市开展成本绩效管理试点，选择污水综合处理服务费项目和污泥处置项目全成本绩效分析。
确定污水处置定额标准两套和污泥处理运维绩效服务费用标准体系一套。并将成本分析结果应用于预算安排。污水处理项目基准价格保持不变，不提标；污泥处置项目2023年预算项目资金压减200万元。同时强化主管部门责任，规范项目管理，理顺监管职责，定期对污水处理厂的进水水质进行检测；污泥处置项目每定期开展考核检查，确保污水处理、污泥处置符合标准要求。
2.开展地方综合运行试点。选取夏村镇、城区街道办2个镇街开展地方财政综合运行绩效评价工作，并对发现问题及时提出整改，夏村镇严格规范抓好预决算制度落实，并将根据上级、镇级政策和实际，严格镇级预算管理制度的编制；城区街道办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和税收收入结构，持续做好税源培育，挖潜增收；并推进镇街绩效全过程管理，提高财政运行成效。
四、公开绩效信息，深化多方监督管理。
按照《乳山市预算绩效管理结果应用暂行办法》要求，我市已初步建立绩效信息报人大及向社会公开机制。
1.财政部门已将2022年度重大支出政策和项目的绩效目标随2022年度预算草案报市人大审议，并将2021年度重大支出政策和项目的绩效评价结果随2021年度决算草案报市人大参阅。
2.我市预算部门（单位）按要求在政府财政预决算公开平台和部门门户网上，将2022年度项目绩效目标随2022年度部门（单位）预算同步公开，2021年绩效自评情况、自评表和部门重点评价报告等内容随2021年度部门（单位）决算同步公开。
3.财政部门政府预算中公开本级重点项目绩效目标，并在政府信息公开平台上公开财政重点评价结果。
五、加强绩效宣传，推广优秀工作经验。
1.绩效工作经验宣传。完成1篇《乳山市创新管理方式 突出绩效亮点》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调研报告；结合我市绩效管理工作进展，已形成《四字诀，突出乳山市绩效工作亮点》《乳山市三项举措突出事前评估成效》和《强化三项约束规范部门整体绩效管理》等8篇信息材料报市局，并在《威海日报》发表《291名预算绩效“管家”集中培训》信息；在省级《大众日报》上发表《乳山拓宽绩效管理覆盖》和“中华网山东频道”发表《乳山市：多措并举，不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在《中国财经报》发表《（提效能 更精准 可持续）山东乳山强化四项举措 确保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提质增效》信息。
2.推进各环节绩效培训工作。聘请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在全市范围开展1次绩效培训。围绕日常绩效各环节工作，多次组织业务科室、部门、专家座谈会，全年共组织了3次绩效培训交流会、4次财政内部绩效会审、3次重点绩效评价专家指导。
3.预算绩效管理经验推广。我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经验在全国财政系统范围形成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改革创新成果，8月份在《财政信息》上推广《乳山市财政局“四聚焦”推动绩效管理提质增效》绩效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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